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手續費收取及折讓自律規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中華民國期業商業同業公會
第一屆理監事第一次聯席會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七字第○九三○一三○六二二號函准予備查
[bookmark: _GoBack]中華民國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第六屆理監事第四次聯席會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二○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期字第一○九○三三三○二一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條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公會)為規範所屬會員於訂定適用之手續費費率標準時能充分反應成本，避免造成不公平之惡性競爭，特訂定本自律規則。

	第二條
	本自律規則所指之「期貨交易」依期貨交易法相關規定適用之。
本自律規則所指之「手續費」為委託人依期貨交易法第七十一條支付期貨經紀商之佣金或其他手續費。
會員得依本自律規則向委託人收取「非揭示使用費」、「連線管理費」及「回補連線處理費」之其他手續費。

	第三條
	

	第四條
	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向委託人收取之手續費，其費率標準自行訂定，並應考慮相關營運成本，充分反應手續費收取之合理性。
前項所稱營運成本係指經紀經手費、結算交割服務費、團體會費、佣金支出、交易人保護費、壞帳、營業稅捐、變動薪資費用及固定成本之總計。

	第五條
	會員自訂手續費，不得有不當利誘、交叉補貼（自營、相關金融機構等不同部門、不同行業之補貼或其他任何方式）或掠奪式訂價等情事。

	第六條
	為防止會員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會員不得以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

	第七條
	會員於作相關手續費宣傳或廣告時，其內容不得有誤導、誇大或不實之情事，且應避免以減免或優惠之手續費，鼓勵當沖或短線交易。

	第八條
	會員自行訂定之手續費費率收取及折讓標準，應於實施或調整前向本公會申報備查，並得於每日、每月(或約定之收費期間)，依一定費率收費後，按月折讓，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會員退還委託人之手續費折讓金額，應匯入原客戶保證金專戶，並應於對帳單月報表上記載折讓之金額。
二、會員對委託人折讓收取之手續費，應確實入帳並作為「受託買賣手續費收入」之減項。
三、會員於向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申報之月計表應列明總折讓金額。

	第九條
	為落實本自律規則之執行，本公會得請會員於一定期間內，提出相關補充說明之書面資料，會員不得拒絕。

	第十條
	會員違反本自律規則之規定，經本公會紀律委員會認定屬實，提理事會後，陳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

	第十一條
	本自律規則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